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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项目

名称

嘉兴市双圆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1800万件 PS01高精密型压缩机盖板组件技改项

目

项目代码 2304-330451-07-02-526421

建设单位
嘉兴市双圆机械制造股份

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钱岗

建设单位

联系人
钱岗 联系方式 18905730666

建设地点 浙江省嘉兴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嘉北街道振兴路 769-2号厂房

地理坐标 （北纬 30度 47分 39.973秒，东经 120度 42分 50.351秒）

国民经济

行业类别

C4190其他未列明制造

业/C3360金属表面处理

及热处理加工

建设项目

行业类别
三十八、其他制造业41/三十、金属制品业 33

建设性质

新建（迁建）

改建

扩建

技术改造

排污许可类别

本项目属于“三十八、其他制造业 41”中的“其

他未列明制造业 419”中的“年用溶剂型涂料

（含稀释剂）10吨以下的，或年用非溶剂型低

VOCs含量涂料 10吨及以上的”，同时属于“二

十八、金属制品业 33”中的“其金属表面处理

及热处理加工 336”中的“其他”，同时企业

未纳入重点排污单位名录，本项目涉及工业炉

窑，工业炉窑以电为能源的加热炉，所以综合

考虑排污许可类别可以确定为登记管理。

项目审批

（核准/
备案）部

门（选填）

/

项目审批（核准
/

备案）文号（选

填）

/

总投资

（万元）
868 环保投资（万

元）
20

拟投入生

产运营日

期

2023年 8月 建筑面积（m2） 1900

承诺：嘉兴市双圆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及法人钱岗承诺所填写各项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嘉兴市双圆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及法人钱岗承担全部责任。

太湖流

域相关

要求符

合性分

析

符合：《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总体方案》、《太湖流域管理条例》、《关于落

实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区域差别化环境准入的指导意见》

不符合：

规划环

境影响

评价情

况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名称：嘉兴经济技术开发区总体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

审查机关：生态环境部

审查文件名称及文号：环审（2019）153号
涉及规划环评生态空间清单情况：

①涉及管控区名称及编号：与“三线一单”一致。

②管控要求：与“三线一单”一致

规划环 符合

so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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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影响

评价符

合性分

析

不符合：

“三线

一单”
情况

“三线一单”文件名称：《嘉兴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的通知（嘉环发

【2020】66号）

管控单元：秀洲区嘉兴开发区产业集聚重点管控单元

管控单元代码：ZH33041120006
“三线

一单”
符合性

符合

不符合：

其

他

符

合

性

1、《长江经济带发展负面清单指南（试行，2022年版）浙江省实施细则》符合性分

析

《<长江经济带发展负面清单指南（试行，2022年版）>浙江省实施细则》已经由

浙江省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本项目与该细则相关规定符合性分

析如下。

表1-1《长江经济带发展负面清单指南（试行，2022年版）浙江省实施细则》符合性分

析对照表

相关内容 本项目情况
是否

符合

第三条港口码头项目建设必须严格遵守《中华人民

共和国港口法》交通运输部《港口规划管理规定》

《港口工程建设管理规定》以及《浙江省港口管理

条例》的规定。

本项目不涉及港口码头。 符合

第四条禁止建设不符合《全国沿海港口布局规划》

《全国内河航道与港口布局规划》《浙江省沿海港

口布局规划》《浙江省内河航运发展规划》以及项

目所在地港口总体规划、国土空间规划的港口码头

项目。

经国务院或国家发展改革委审批、核准的港口码头

项目，军事和渔业港口码头项目，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执行。城市休闲旅游配套码头、陆岛交通码头等

涉及民生的港口码头项目，结合国土空间规划和督

导交通专项规划等另行研究执行。

本项目不涉及港口码头。 符合

第五条禁止在自然保护地的岸线和河段范围内投

资建设不符合《浙江省自然保护地建设项目准入负

面清单(试行)》的项目。

禁止在自然保护地的岸线和河段范围内采石、采

砂、采土、砍伐及其他严重改变地形地貌、破坏自

然生态、影响自然景观的开发利用行为。

禁止在 I级林地、一级国家级公益林内建设项目。

自然保护地由省林业局会同相关管理机构界定。

本项目不涉及自然保护地的岸线和

河段范围；不涉及 I级林地、一级

国家级公益林。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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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

区、准保护区的岸线和河段范围内投资建设不符合

《浙江省饮用水源保护条例》的项目。

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准保护区由

省生态环境厅会同相关管理机构界定。

本项目不涉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

岸线和河段范围。
符合

第七条禁止在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的岸线和河段

范围内新建围湖造田、围海造地或围填海等投资建

设项目。

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由省农业农村厅会同相关管

理机构界定。

本项目不涉及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的岸线和河段范围。
符合

第八条在国家湿地公园的岸线和河段范围内：

(一)禁止挖沙、采矿；

(二)禁止任何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投资建设项

目；

(三)禁止开(围)垦、填埋或者排干湿地；

(四)禁止截断湿地水源；

(五)禁止倾倒有毒有害物质、废弃物、垃圾；

(六)禁止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和迁徙通道、鱼类洄

游通道；

禁止滥采滥捕野生动植物；

(七)禁止引入外来物种；

(八)禁止擅自放牧、捕捞、取土、取水、排污、放

生；

(九)禁止其他破坏湿地及其生态功能的活动。国家

湿地公园由省林业局会同相关管理机构界定。

本项目不涉及国家湿地公园的岸线

和河段范围。
符合

第九条禁止违法利用占用长江流域河湖岸线。
本项目不涉及利用占用长江流域河

湖岸线。
符合

第十条禁止在《长江岸线保护和开发利用总体规

划》划定的岸线保护区和保留区内投资建设除事关

公共安全及公众利益的防洪护岸、河道治理、供水、

生态环境保护、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以外的项目。

本项目不涉及《长江岸线保护和开

发利用总体规划》划定的岸线保护

区和保留区。

符合

第十一条禁止在《全国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划》

划定的河段及湖泊保护区、保留区内投资建设不利

于水资源及自然生态保护的项目。

本项目不涉及《全国重要江河湖泊

水功能区划》划定的河段及湖泊保

护区、保留区。

符合

第十二条禁止未经许可在长江支流及湖泊新设、改

设或扩大排污口。
本项目不涉及入河、湖排污口。 符合

第十三条禁止在长江支流、太湖等重要岸线一公里

范围内新建、扩建化工园区和化工项目。
本项目不属于化工项目。 符合

第十四条禁止在长江重要支流岸线一公里范围内

新建、改建、扩建尾矿库、冶炼渣库和磷石膏库，

以提升安全、生态环境保护水平为目的的改扩建除

外。

本项目不属于尾矿库、冶炼渣库和

磷石膏库项目。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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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禁止在合规园区外新建、扩建钢铁、石化、

化工、焦化、建材、有色、制浆造纸等高污染项目。

高污染项目清单参照生态环境部《环境保护综合目

录》中的高污染产品目录执行。

本项目不属于钢铁、石化、化工、

焦化、建材、有色、制浆造纸等高

污染项目。

符合

第十六条禁止新建、扩建不符合国家石化、现代煤

化工等产业布局规划的项目。

本项目不属于石化、现代煤化工等

产业。
符合

第十七条禁止新建、扩建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明令

禁止的落后产能项目，对列入《产业结构调整指导

目录》淘汰类中的落后生产工艺装备、落后产品投

资项目，列入《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

清单）》的外商投资项目，一律不得核准、备案。

禁止向落后产能项目和严重过剩产能行业项目供

应土地。

本项目不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

目录（2019年本）》（2021年修改）

中规定的限制类和淘汰类项目，有

关部门已批准本项目的备案申请，

基本同意本项目的建设。

符合

第十八条禁止新建、扩建不符合国家产能置换要求

的严重过剩产能行业的项目。部门、机构禁止办理

相关的土地（海域）供应、能评、环评审批和新增

授信支持等业务。

本项目不属于严重过剩产能行业的

项目。
符合

第十九条禁止新建、扩建不符合要求的高耗能高排

放项目。

本项目生产过程有一定的电、水资

源等资源消耗，项目资源消耗量相

对区域资源利用总量较少，不属于

高耗能高排放项目。

符合

第二十条禁止在水库和河湖等水利工程管理范围

内堆放物料，倾倒土、石、矿渣、垃圾等物质。
本项目不涉及。 符合

注：合规园区指已列入《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浙江省开发区（园区）名单》或由浙江省

人民政府批准设立、审核认定的园区。

综上，本项目不属于《<长江经济带发展负面清单指南（试行，2022年版）>浙江

省实施细则》禁止建设的项目。

2、与《关于落实<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区域差别化环境准入的指导意见》符合

性分析

本报告根据《关于落实<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区域差别化环境准入的指导意

见》（环环评[2016]190号）要求，浙江省嘉兴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嘉北街道振兴路769-2

号厂房位于优化开发区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对于长江三角洲地区，“落实《长江经济

带取水口排污口和应急水源布局规划》，沿江地区进一步严格石化、化工、印染、造

纸等项目环境准入，对干流两岸一定范围内新建相关重污染项目不予环境准入，推进

石化化工企业向尚有一定环境容量的沿海地区集中、绿色发展。对太湖流域新建原料

化工、燃料、颜料及排放氮磷污染物的工业项目，不予环境准入；实施江、湖一体的

氮、磷污染控制，防范和治理江、湖富营养化。严格沿江港口码头项目环境准入，强

化环境风险防范措施。”本项目不属于石化、化工、印染、造纸等项目，也不属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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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项目，仅排放生活污水，本项目所在区域污水达标后纳管排放，因此，本项目符

合相关要求。

3、“三区三线”符合性分析

根据《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浙江等省(市)启用“三区三线”划定成果作为报批建

设项目用地用海依据的函》(自然资办函[2022]2080号):“三区三线”是指城镇空间、农业

空间、生态空间3种类型空间所对应的区域，以及分别对应划定的城镇开发边界、永久

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生态保护红线3条控制线。经对照《秀洲区“三区三线”划定图》，

本项目不在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项目建设符合“三区三线”

的要求，详见附图9。
4、与《大运河（嘉兴段）遗产保护规划（2009-2030）》符合性分析

1、大运河遗产保护带及其类别

嘉兴市政府以嘉政发【2012】88号对《大运河(嘉兴段)遗产保护规划文本》予以

批复。嘉兴实际将大运河遗产保护带分为 5类，即运河水利工程遗产、运河聚落、其

他运河物质文化遗产、运河生态与景观环境、大运河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运河（嘉

兴段）的各类遗产共计 43处（项）。其中，运河水利工程遗产 24处，运河聚落遗产

6处，其它运河物质文化遗产 6处，运河生态与景观环境 2 处，运河相关非物质文化

遗产 5项。

2、保护区与保护的管理和控制

一、运河水利工程遗产

（1）运河河道

《大运河(嘉兴段)遗产保护规划文本》，运河河道分为郊野和城乡建设区，具体

划分范围如下：

郊野：以河道护岸顶部迎水侧向陆域延伸 30-50 米为保护区，在保护范围外延

50-200米为运河河道的建设控制区。

城乡建设区：以河道护岸顶部迎水侧向陆域延伸 10米为保护区，在保护范围外延

20-40米为运河河道的建设控制区。

（2）水源保护范围

嘉兴南湖保护范围原则上为湖泊的水域、环湖岸线外 100米。

（3）船闸保护范围

长安闸坝：按照闸上下游河道各 100米、左右侧各 100米的范围界限，长安闸、

拔船坝、新老两坝示禁勒索碑、管理用房均在保护范围之内。闸河在此范围之外的河

段，仍按照河道两侧堤背水坡外沿 50米划定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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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古桥梁保护范围

代表性古桥 4座：长虹桥、虹桥、司马高桥、闻店桥，另有较高价值的古桥数座。

对于已是文物保护单位的古桥，执行已划定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

未划定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古桥，按照桥上下游河道各 100米、左右侧各

100米划定古桥保护范围。因为桥有景观和观景点的作用，保护范围外延 200米为建

设控制地带。

（5）码头保护范围

按照码头群建筑周围 50米划定嘉兴市区双魁巷河埠头群、石门西市街河埠、长安

辛江路码头群的保护范围。

（6）水闸保护范围

按照闸上下游河道各 100米；左右侧各 100米的范围界限，划定青莲闸、堰瓦坝

水闸遗迹、盐官上塘河闸、盐官下河站闸的保护范围。其中堰瓦坝水闸遗迹经考古发

掘后，根据实际需要可调整保护范围。

（7）嘉兴分水墩保护范围

分水墩上下游各 100米，河道西侧堤岸外 100米，东与杉青闸遗址相连。杉青闸

以东的南北向道路为界，北、南与分水墩上下游各 100米处连线闭合。

二、运河聚落遗产

（1）运河城镇中的历史街区必须是与运河密切相关，才能作为本规划中的历史街

区。

（2）历史街区的保护范围与建设控制地带根据已有的保护规划划定。

（3）尚未划定的，根据《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2008）对于历史文

化街区的相关规定进行划定。

三、其他运河物质文化遗产

（1）古遗址保护范围

倭墩浜遗址：保护范围为遗址向外扩展 50米。

（2）古建筑保护范围

嘉兴三塔：保护范围南为河对岸岸线，北、东、西为三塔公园范围。小渡凉亭：

保护范围为本体向外扩展 50米。

（3）石刻保护范围

许村奉宪严禁盐枭扳害碑：保护范围为本体向外扩展 50米。

（4）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保护范围

陡门茧站、苏式圆筒粮仓：保护范围为本体向外扩展 5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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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运河生态与景观环境

湿地、自然景观不作为本次遗产本体认定的直接对象，可列为相关环境。

（1）生态湿地

两片生态湿地（莲泗荡、穆湖溪）划入运河的建设控制地带。如该湿地部分为生

态规划的保护区，则按照生态规划保护区的要求从严管理。

莲泗荡总面积 3.595平方公里。

穆湖溪总面积 53.03公顷。

（2）圩田（王江泾塘浦圩田）

按照农田景观重要性和自然地形边界，划出控制范围。

符合性分析：本项目北侧为环城河，本项目距离京杭运河支线（嘉兴环城河）420m，

本项目不在运河河道保护区和建设控制区范围内。因此，本项目不在《大运河(嘉兴段)

遗产保护规划文本（2009-2030）》的相关保护区和生态环境区内。

5、《嘉兴市大运河核心监控区国土空间管控细则的通知》（嘉政办发（2022）37号）

本项目位于浙江省嘉兴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嘉北街道振兴路769-2号厂房，属于京杭

大运河（嘉兴段）世界文化遗产河道（包括苏州塘、嘉兴环城河、杭州塘、崇长港、

上塘河）核心监控区2000m范围内，本项目距离京杭运河支线（嘉兴环城河）420m，

位于京杭大运河浙江段道西岸起始线至同岸终止线距离2000米范围内，因此本项目位

于京杭大运河核心监控区。

表 1-2 大运河核心监控区各管控分区符合性分析情况表

管控分区 管控规定 本项目情况

历史

文化

空间

世界文化遗

产的遗产区

和缓冲区特

殊规定

（1）遗产区管控规定：遗产区内不得进行

工程建设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

确需进行下列工程建设或者爆破、钻探、

挖掘等作业的，应当依照有关规定履行报

批程序：与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有关

的工程建设、景观维护、环境整治和历史

文化街区整治；防洪排涝工程和水文水质、

气象监测设施建设；航道和港口、跨河桥

梁和隧道、水上交通安全设施建设；因特

殊情况需要进行的其他工程建设。

（2）缓冲区管控规定：缓冲区内新建、改

建、扩建建(构)筑物，不得破坏大运河世界

文化遗产的安全环境、历史风貌和视廊景

观，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应当依照有关规定

履行报批程序。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确定缓

冲区内建设用地规划条件时，应当限制土

地开发利用强度，相关控制指标应当符合

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要求。

本项目不在世界

文化遗产的遗产

区和缓冲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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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全国

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的保

护范围和建

设控制地带

特殊规定

大运河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

和建设控制地带应按照文物保护的相关法

律法规或相关保护规划进行管控。

本项目评价范围

内不涉及大运河

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

其他各级文

物保护单位

(点)、历史文

化名城名镇

名村街区、

历史建筑、

历史地段、

工业遗产、

传统村落等

的保护范围

和建设控制

地带特殊规

定

其他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点)、历史建筑、工

业遗产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进行管控；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历史地段、

传统村落按照经批准的专项保护规划进行

管控。

本项目附近不存

在其他各级文物

保护单位(点)、历

史建筑、工业遗产

生态

保护

空间

生态保护区

(生态保护

红线 )用途

管控规定

生态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内，严格按照国

家和省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规则和相关规定

进行管控。嘉兴市大运河核心监控区的生

态保护红线内，严格禁止不符合主体功能

定位的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涉及各

类自然保护地以及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等

禁止开发区域的管理，同时执行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

在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前提下，除国家重大

战略项目外，仅允许对生态功能不造成破

坏的有限人为活动，主要包括：零星的原

住民在不扩大现有建设用地和耕地规模前

提下，修缮生产生活设施，保留生活必需

的少量种植、放牧、捕捞、养殖；对生态

功能不造成破坏的公益性地质调查和战略

性矿产远景调查及特定矿种的勘查开发；

已依法设立的矿泉水和地热采矿权，在不

超出已经核定的生产规模、不新增生产设

施前提下的开采活动；自然资源、生态环

境监测和执法包括水文水资源监测及涉水

违法事件的查处等，灾害防治和应急抢险

活动；经依法批准进行的非破坏性科学研

究观测及必需的标本采集；经依法批准的

考古调查发掘和文物保护活动；不破坏生

态功能的适度参观旅游和相关必要的公共

设施建设；必须且无法避让、符合县级以

上国土空间规划的线性基础设施建设、防

洪和供水设施建设与运行维护；重要生态

修复工程。

本项目不在生态

保护区(生态保护

红线)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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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控制区

用途管控规

定

生态控制区内的林地按照《建设项目使用

林地审核审批管理办法》的规定进行管控，

水域按照《浙江省水域保护办法》的规定

进行管控，湿地按照《湿地保护管理规定》

《浙江省湿地保护条例》的规定进行管控。

生态控制区内，鼓励按照自然恢复为主、

人工修复为辅的原则，实施生态修复工程,
严格限制垦造耕地项目。允许在不降低生

态功能、不破坏生态系统且符合空间准入、

强度控制和风貌管控要求的前提下，进行

适度开发利用和结构布局调整。交通、水

利、能源、市政公用等线性基础设施用地，

确实难以避让的，应以对生态环境影响最

小的方式进行建设。由于“两山”转化确有

必要的，可允许小规模、低强度的旅游、

观光、休闲设施以对生态环境影响最小的

方式进行开发建设。

本项目不在生态

控制区内

城镇

建设

空间

城镇建设空

间一般规定

城镇建设空间非建成区严禁大规模新建、

扩建房地产、大型及特大型主题公园等项

目。老城改造应限制各类用地调整为大型

工商业、商务办公、仓储物流和住宅商品

房用地；鼓励调整为公共服务、公园绿地

等公益性用途用地；在落实“窄马路、密路

网、小街区”的街区布局模式和严格控制土

地开发利用强度的前提下，允许符合国土

空间规划的项目建设。城镇建设空间应提

升运河两侧绿地、公共空间的畅通性和可

达性，因地制宜建设林下慢行道、运河滨

河绿道。

本项目不属于房

地产、大型及特大

型主题公园等项

目

城市新型功

能培育区特

殊规定

城市新型功能培育区除执行核心监控区城

镇建设空间一般规定外，确有需要的，在

符合本细则和国土空间规划的前提下，可

准入行政办公、商业商务、科技研发、文

化创意等项目建设。

本项目不在城市

新型功能培育区

内

港航转型发

展区特殊规

定

在符合省市级内河航道与港口布局规划和

国土空间规划的前提下，港航转型发展区

准入与大运河绿色航运体系建设有关的港

口公用作业区、企业自备码头、交通管理

码头、旅游客运码头、水上加油站等港航

设施以及无污染排放的配套工业设施、仓

储物流作业区建设。各类码头建设应体现

集约化、规模化、绿色化、专业化要求；

尊重大运河已有的各类作业区，结合本细

则要求对环境风貌进行必要的整改；新建、

扩建配套工业设施应在运河岸线1000米之

外，且与运河环境风貌相协调。

本项目不在港航

转型发展区内

村庄建设空间

核心监控区村庄建设空间鼓励以下相关项

目优先准入:（1）大运河文化振兴相关项目，

如文化展馆、文化公园、文化教育基地等，

本项目不属于房

地产、大型及特大

型主题公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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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相关的活

态展示；（2）乡村公共服务配套项目，如

教育、养老、文化、体育、医疗、社会福

利等公益性设施和乡村公园、小游园等；

（3）乡村振兴相关项目，如信用合作社、

农业科研机构和农村产业服务、乡村康养、

乡村旅游休闲等项目。

严禁大规模新建、扩建房地产、大型及特

大型主题公园项目和大型工业园区，严禁

新增矿业权出让(地热、矿泉水等水气矿业

权除外)。
鼓励村庄低效用地整治，优化村居布局，

充分利用村庄闲置宅基地、工业厂房等存

量用地和建筑。对于开展农村土地综合整

治、撤并零散农居点的，可在建筑高度、

环境风貌严格管控前提下设置集中安置

点。集中安置点应尽量选址在滨河生态空

间之外。

和大型工业园区，

不属于矿业权出

让(地热、矿泉水

等水气矿业权除

外)，符合村庄建

设空间规划

其他农林空间

加强生态修复，注重自然修复和工程治理

相结合，推进河岸带生态化改造，维护大

运河沿线的自然景观风貌。严禁大规模新

建、扩建房地产、大型及特大型主题公园

等开发项目，确有需要建设的项目，必须

符合本细则和国土空间规划。

本项目不属于房

地产、大型及特大

型主题公园等开

发项目，符合其他

农林空间规划

根据上述表格可知，本项目符合《关于印发嘉兴市大运河核心监控区

国土空间管控细则的通知》（嘉政办发[2022]37 号）中大运河核心监控区

国土空间管控要求。

6、《浙江省大运河核心监控区建设项目准入负面清单的通知》(浙发改社会(2023)100

号)符合性分析

表 1-3 浙江省大运河核心监控区建设项目准入负面清单（试行）符合性分析表

相关内容 本项目情况
是否

符合

1．本负面清单适用于遗产区、缓冲区以外的核

心监控区。核心监控区范围为京杭大运河浙江段

和浙东运河主河道两岸起始线至同岸终止线距

离 2000米，具体边界由各设区市人民政府依据

《浙江省大运河核心监控区国土空间管控通则》

划定。

本项目距离京杭运河支线（嘉兴环城

河）420m，位于京杭大运河浙江段道

西岸起始线至同岸终止线距离 2000米
范围内，因此本项目位于京杭大运河

核心监控区，并且项目本项目位于遗

产区和缓冲区以外的核心监控区。因

此本项目适用本负面清单。

符合

2．核心监控区内历史文化空间严格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规章、保护管理规定和专项保护规划进行

管控。

本项目为迁建，不涉及占用历史文化

空间
符合

3．核心监控区河道管理范围内禁止建设妨碍行

洪的建筑物、构筑物以及从事影响河势稳定、危

害河岸堤防安全和其他妨碍河道行洪的活动；禁

止建设住宅、商业用房、办公用房、厂房等与河

道保护和水工程运行管理无关的建筑物、构筑

本项目为迁建项目，不新增用地，不

新建建筑物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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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禁止利用船舶、船坞等水上设施侵占河道水

域从事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禁止弃置、堆放

阻碍行洪的物体和种植阻碍行洪的林木及高秆

作物。大运河河道管理范围由县（市、区）人民

政府划定。

4．核心监控区水文监测环境保护范围内禁止从

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文条例》《浙江省水文管

理条例》《水文监测环境和设施保护办法》规定

的对水文监测有影响的活动。

本项目雨污分流，本项目生活污水经

厂区预处理后通入市政污水管网，不

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文条例》《浙

江省水文管理条例》《水文监测环境

和设施保护办法》中规定的对水文监

测有影响的活动。

符合

5．核心监控区内禁止建设不符合设区市及以上

港航相关规划的航道及码头项目。

本项目为其他未列明制造

业，不属于航道及码头项目
符合

6．核心监控区内产业项目准入必须依据《产业

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市场准入

负面清单（2019年版）》《浙江省限制用地项

目目录（2014年本）》和《浙江省禁止用地项

目目录（2014年本）》等文件相关要求。对列

入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019年本》淘

汰类中的落后生产工艺装备、落后产品投资项

目，一律不得核准、备案。禁止向落后产能项目

和严重过剩产能行业项目供应土地。禁止企业扩

建《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中

的限制类项目。项目选址空间上必须符合各级国

土空间规划、《大运河（浙江段）岸线保护与利

用规划》《浙江省大运河核心监控区国土空间管

控通则》和浙江省“三线一单”编制成果相关规

定。

本项目为其他未列明制造

业，不在《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019年本）》中的淘汰类项目。本

项目为迁建项目，不涉及土地供应，

选址空间上符合各级国土空间规划、

《大运河（浙江段）岸线保护与利用

规划》《浙江省大运河核心监控区国

土空间管控通则》和浙江省“三线一

单”编制成果相关规定。

符合

7．核心监控区内一律不得新建、扩建不符合《浙

江省工业等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2014）》的

项目。

本项目零土地技术改造项目，不涉及

新增用地指标
符合

8．核心监控区内对列入《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

理措施（负面清单）（2020年版）》的外商投

资项目，一律不得核准、备案。

本项目不属于外商投资项目 符合

9．核心监控区内禁止新建、扩建高风险、高污

染、高耗水的建设项目。除位于产业园区内且符

合园区主导产业的建设项目外，不得新建《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 版）》

需要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建设项目。在大运河

沿线，污水处理厂管网所在范围内禁止新增排污

口。

本项目为其他未列明制造

业，不属于高风险、高污染、高耗水

产业和不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建设项

目；本项目属于迁建项目且位于产业

园区内；本项目排放焊接废气，由于

排放量较小，仅做定性分析，所以本

项目大气环境评价等级为三级；本项

目不新增排放生活污水；根据企业危

险物质最大存在总量，企业 Q值小于

I；本项目为迁建项目，利用企业现有

排污口，不新增排污口

符合

10．核心监控区内确需投资建设的重大战略资源

勘查项目、生态保护修复和环境治理项目、重大

基础设施项目、军事国防项目、交通港航设施建

设维护项目、水利设施建设维护项目、当地居民

基本生活必要的重大民生项目以及防洪调度、工

程抢险等特殊情况，不受第九条约束，但应确保

建设项目实施前后大运河河道、堤岸、历史遗存

和文物古迹“功能不降低、性质不改变、风貌有

改善”。

本项目为其他未列明制造

业，不属于重大战略资源勘查项目、

生态保护修复和环境治理项目、重大

基础设施项目、军事国防项目、交通

港航设施建设维护项目、水利设施建

设维护项目、当地居民基本生活必要

的重大民生项目

符合

11．核心监控区内的非建成区严禁大规模新建、 本项目属于核心监控区内的建成区，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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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建房地产、大型及特大型主题公园等项目；城

镇建成区老城改造限制各类用地调整为大型工

商业项目、商务办公、仓储物流和住宅商品房用

地。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景观风貌和空间形态的

管控依照《浙江省大运河核心监控区国土空间管

控通则》执行。

土地性质也不发生改变。国土空间用

途管制、景观风貌和空间形态的管控

严格依照《浙江省大运河核心监控区

国土空间管控通则》执行

12．核心监控区滨河生态空间（原则上除城镇建

成区外，京杭大运河浙江段和浙东运河主河道两

岸各 1000米，具体边界由各设区市人民政府依

据《浙江省大运河核心监控区国土空间管控通

则》划定），除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的村民宅基地、

乡村公共设施、公益事业用途以及符合保护利用

要求的休闲农业、乡村旅游、乡村康养、休闲体

育、历史文化空间更新用途外，严控新增非公益

用途的用地。禁止占用耕地建窑、建坟或者擅自

在耕地上建房、挖砂、采石、采矿、取土等。严

禁占用耕地绿化造林、超标准建设绿色通道、挖

田造湖造景、违规从事非农建设，禁止利用永久

基本农田种植苗木花卉草皮、水果茶叶等多年生

经济作物、挖塘养殖、闲置荒芜。

本项目位于城镇建成区，不属于核心

监控区滨河生态空间
符合

13．核心监控区范围内纳入生态保护红线的区域

除执行本清单外，还需执行《关于划定并严守生

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

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以及生

态保护红线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

本项目所在区域未纳入生态保护红线 符合

因此本项目符合浙江省大运河核心监控区建设项目准入负面清单（试行）（浙发

改社会〔2021〕299号）管理制度。

环境保

护目标

企业周边没有规划敏感点。
表 1-4环境保护目标一览表

环

境

要

素

名称

坐标（十进制）
保

护

类

型

保护对象

保

护

内

容

相

对

厂

址

方

位

相对

厂界

距离
m

相对

生产

车间

距离
m

经度 纬度

大

气

花甲圩

新村-西
区

30°
47.929'

120 °
42.526'

居

民

花甲圩新村-
西区居民

约
320
户

西

北
1357 1357

昌盛花

园
30°
47.493'

120 °
42.601'

居

民

昌盛花园居

民

约
136
0户

西

南
450 450

声

环

境

厂界周

围
/ / /

GB3096-200
8中的3类标

准

声

环

境 3
类

功

能

区

/ / /

地下水环境
厂界外 500米范围内不涉及地下水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和热水、矿泉水、温泉

等特殊地下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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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项目

有关的

原有环

境污染

问题

1、现有工程履行环境影响评价、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表 1-3现有工程履行环境影响评价和竣工验收保护验收情况一览表

类别

项目

项目

名称

审批

文号

审批

时间

项目主要

内容

实

施

情

况

验收

情况

其

他

1

年产 1800万套盖

板组件及 150万
套曲轴箱的压缩

机零部件项目

嘉环分建

函
[2015]70

号

2015
年 10
月 12
号

年产 1800万
套盖板组件及

150万套曲轴

箱

已

实

施

2016年 10月完

成了自主验收，

验收监测期间基

本达到批复产能

已

停

产

备注：企业自 2017年开始曲轴箱就不再生产，从 2017年到企业停产期间（2023年 6

月），企业主要生产 1800万套盖板组件。

2、现有工程污染物实际排放总量及履行排污许可情况

企业现有项目已停产，所以排放废气已经无法检测，无法计算实际年

排放量，达产情况年排放量根据企业原环评审批量。

表 1-4现有工程废气、废水排放及履行排污许可情况单位：t

排放

口类

型

排放

口编

号

排放口

名称

污染

物

许可

年排

放量

实际

年排

放量

达产情

况年排

放量

是否稳

定达标

排放

排污许可证书

编号

其

他

企业

总排

口

DW0
01

废水排

放口

化学

需氧

量

0.173
（0.0
72*）

/
0.173

（0.072*
）

/
913304015681
84930H001Y

已

停

产

氨氮

0.043
（0.0
07*）

/
0.043

（0.007*
）

/
已

停

产

注：CODCr、NH3-N环评及环评批复排放量已按《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918-2002）
一级 A标准计算，即 CODCr≤50mg/L、NH3-N。≤5mg/L 进行换算。因此括号中的数值为根据排

放标准以审批水量重新计算的总量。

表 1-5现有工程固体废物产生情况汇总表单位：t
固体废

物属性
污染源 污染物名称

实际年产

生量
处置去向 其他

危 险

废物
原辅料使用

废矿物油包装

桶
0.04 委托嘉兴市固体废物处

置有限责任公司处置
/

一 般

工业

固体

废物

原辅料使用

一般废包装材

料
5 外卖资源化利用 /

废焊料 0.1 外卖资源化利用 /
金属边角料、

残次品
6 外卖资源化利用 /

生活垃

圾
职工生活 生活垃圾 16.05 委托当地环卫部门处理 /

注：由于企业自 2017年开始曲轴箱就不再生产，所以相关固废“沾染化学品的废包装材料、沾染油

污的废铁渣、废切削液、废珩磨液”均不产生。

3、与项目有关的主要环境问题、整改措施及进度
表 1-6企业现有主要环境问题及整改措施及进度

序号 主要环境问题 整改措施 完成时间 责任人

1
企业原址目前已停产，企业异地

迁建后，原厂址不再生产，企业

应做好原厂区的清退工作，避免

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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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留污染物质造成环境风险事故

隐患，根据环保竣工验收报告，

企业现有项目在生产过程中均已

严格落实环评批复中提出的各项

治理措施，污染物排放能够满足

相应标准要求。因此企业目前不

存在污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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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项目工程分析

建

设

内

容

1、项目概况

项目由来：嘉兴市双圆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年，企业于 2015

年 9月委托浙江环科环境咨询有限公司编制了《年产 1800万套盖板组件及 150

万套曲轴箱的压缩机零部件项目》，实施地点为嘉兴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禾平街东

侧润源电子厂房，租赁嘉兴市润源电子有限公司进行生产，并于 2015年 10月

12号通过了嘉兴市环境保护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的审批，审批文号：报告表

嘉环分建函[2015]70号，2016年 10月完成了自主验收，验收监测期间企业基本

达产。批复及验收文件见附件 3。

目前企业因发展需要，企业拟进行异地迁建，嘉兴市双圆机械制造股份有限

公司租赁浙江正润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租赁⾯积 1800平⽅⽶，利用现有的冲床、

工业电阻炉、氨分解炉、空压机等设备，新购自动化组装设备以实现机器换人，

项目完成后达到年产 1800万件 PS01高精密型压缩机盖板组件的生产能力。
表 2-1项目概况一览表

主体工程

本项目租赁浙江正润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厂房面积 1800平方米（租赁厂房分

布于一楼及二楼，厂房总楼层为 5层），生产车间（主要为焊接和机加工）

位于一楼，二楼主要用于组装，具体总平面布置见附图 6
辅助工程 利用企业现有办公室作为办公用房

依托工程 利用现有配电房、停车场等

环保工程

废气
本项目焊接废气和氨分解废气、液氨钢瓶更换废气、残余气体

燃烧废气，无组织排放。

废水
厂区采用清污分流、雨污分流制。本项目生活污水经厂区预处

理后通入市政污水管网

固体废物
企业危险固废仓库位于西南角，占地面积约 10m2，一般固废仓

库位于厂区东侧，面积 10m2

噪声
合理布局，尽量将强声源设备布置在车间中心位置；加强设备

的维修保养，发现设备有异常声音应及时维修

其他 /

储运工程

储存 产品及原辅料存放于二楼仓库

运输

厂外运输以公路运输为主。厂内运输主要是日常生产过程中的

原料与成品搬运，运距短、批次多，主要采用叉车和手推车为

主。

公用工程

给水 本项目用水由嘉源给排水供应

排水

本项目采用雨、污分流排放制，雨水经雨水管汇集后排入市政

雨水管网；生活污水经预处理后排入嘉兴市污水管网，最终经

嘉兴市联合污水处理厂处理后排入杭州湾海域，其中厕所污水

采用化粪池进行预处理、其他废水采用格栅等预处理。

供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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